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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2                证券简称：金隅集团               编号：临 2025－003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辽宁恒威水泥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隅集团”“公司”）所

属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东水泥”）的控股子公司

辽宁金中新材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辽宁金中”）拟以现金方式

收购李英科、李金航 2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的辽宁恒威水泥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恒威水泥”）100%股权，收购彭耀华、唐军忠 2 名自

然人股东合计持有的辽阳市弘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光矿业”）

70%股权，收购李英辉、徐振宇 2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的本溪永星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溪永星”）100%股权，并分别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上述标的拟以评估值为对价，合计 42,848.03 万元。本次交

易完成后上述公司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评

估结果尚需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一、交易概述 

2025 年 1 月 13 日，金隅集团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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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关于收购辽宁恒威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股权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辽宁金中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李英科、李金航 2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

有的恒威水泥 100%股权，收购彭耀华、唐军忠 2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

的弘光矿业 70%股权，收购李英辉、徐振宇 2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的

本溪永星 100%股权，并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上

述公司成为辽宁金中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

辽宁金中获得恒威水泥 100%股权、弘光矿业 70%股权及本溪永星 100%股

权。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

方亚事）对恒威水泥及其关联企业采用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进行了评估，

并选定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8月

31日，恒威水泥 100%股东权益预评估值为 30,906.20万元、弘光矿业 70%

股东权益预评估值为 5,969.06 万元、本溪永星 100%股东权益预评估值

为 5,972.77 万元，合计 42,848.03 万元。经协商，股权转让价款拟为

42,848.03 万元，最终转让价款以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后的

资产评估结果为准。 

本次交易事宜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对方均为自然人股东，其具体情况如下： 

1.李金航，自然人，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2110**********6613

，住址：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陈家胡同。 

2.李英科，自然人，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2110**********5114

，住址：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陈家胡同。 

3.彭耀华，自然人，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2110**********005X

，住址：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中华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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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军忠，自然人，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2110**********6553

，住址：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陈家胡同。 

5.李英辉，自然人，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2110**********5114

，住址：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罗大台镇张书村。 

6.徐振宇，自然人，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2110**********511X

，住址：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罗大台镇张书村。 

（二）本次交易对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

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亦不存在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恒威水泥 

1.标的公司概况 

企业名称：辽宁恒威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0007017012991 

注册地址：辽阳市文圣区罗大台镇陆甲村 

法定代表人：李英科 

注册资本：18,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水泥生产，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居民日常生活服务，企业管理，建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恒威水泥位于辽阳市文圣区罗大台镇陆甲村，建有一条 4000t/d 水

泥熟料生产线，配套 9MW 余热发电系统及年产 220 万吨水泥粉磨，保有

石灰石资源储量 6,523.42 万吨。生产线整体建设水平较高，工艺布局合

理，主机设备采用中材装备、唐山盾石、合肥院、长城重工等一线品牌，

企业主要指标吨熟料标煤耗 93kg，吨熟料综合电耗 48 度，与行业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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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企业对标属优秀类企业。 

恒威水泥通过了质量、环境、能源、职业健康、安全等体系认证和

产品质量认证，拥有 31项专利，是辽宁省高新技术企业。 

2.所属企业情况 

恒威水泥下设辽宁恒威集团百威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

威商砼）及辽阳市恒威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 家全资子公司。百威商砼主

营商品混凝土的生产及销售，目前拥有四条 HZS180 生产线，设计产能

180 万 m³/年。恒威建材主营矿山开采、加工，采矿证范围内控制可采资

源储量 2,763.83 万吨。 

3.财务数据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恒威水泥资产总额为 101,977.98 万元，

负债总额为 70,939.19 万元，净资产为 31,038.78 万元；2023 年度，营

业收入为 44,036.43 万元，营业成本为 42,405.09 万元，净利润为-

6,926.67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恒威水泥资产总额为 29,366 万元，负债

总额为 38,666 万元，净资产为-9,300 万元；营业收入为 39,129 万元，

营业成本为 30,142万元，净利润为-54,263万元，扣除处置应收往来款

损失后实际盈利 1,736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审计、评估情况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24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恒威水泥进行审计。截至 2024 年 8月 31日，恒威

水泥资产总额为 27,164.37 万元，负债总额为 40,330.92 万元，净资产

为-13,166.55 万元；2024 年 1-8月份，营业收入为 22,695.40万元，营

业成本为 21,019.50 万元，净利润为-59,671.14 万元。 

根据北方亚事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2024]第 01-971 号恒威水泥

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恒威水泥净资产评估价

值为 30,906.20 万元，较标的公司审定账面值净资产增加 44,072.75 万

元，增值率为 334.73%。各类资产及负债的评估结果见下表： 



                    

 5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8,929.28  11,538.89  2,609.61  29.23  

非流动资产 2  18,235.09  59,698.23  41,463.14  227.38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2,030.00  155.54  -1,874.46  -92.34  

      投资性房地产 4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5  14,498.56  42,899.75  28,401.19  195.89  

      在建工程 6  1.14  1.14  0.00  0.00  

      油气资产 7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8  1,076.90  16,364.93  15,288.04  1,419.64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888.19  5,445.10  4,556.91  513.05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  628.50  276.87  -351.63  -55.95  

资产总计 11  27,164.37  71,237.12  44,072.75  162.24  

流动负债 12  40,330.92  40,330.92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3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4  40,330.92  40,330.92  0.00  0.00  

净资产 15  -13,166.55  30,906.20  44,072.75  334.73  

注：为规避大额应收账款回收风险，按照双方合作谈判结果，恒威

水泥在基准日前对债权资产进行了处置，产生处置损失约 5.6 亿元，导

致净资产为负值。 

5.交易标的评估定价及合理性说明 

（1）重要评估假设、评估参数及其合理性： 

基本假设包括企业持续经营假设、交易假设、公开市场假设、资产

按现有用途使用假设。 

一般假设包括对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企业的经营者

是负责的，且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保持企业的正常运作；被评估

单位所在的行业保持稳定发展态势，行业政策、管理制度及相关规定无

重大变化；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

保持一致；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无重大变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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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假设包括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

完整；目标公司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管理层的经

营计划和追加投资可以如期实现。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并作为最终评估结论，资产基础法主要评

估参数包括：经济寿命年限、土地还原率、矿权收益折现率、收益期；收

益法主要评估参数包括：收益年期、毛利率、期间费用率、所得税率、折

现率等。 

（2）相关评估结果情况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8 月 31 日，在持续经营条件下，经资产基

础法评估，恒威水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0,906.20 万元，评估增值

44,072.75 万元，增值率 334.73%。 

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8 月 31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经采用收益法评

估后的恒威水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3,056.00 万元，增值 46,222.55

万元，增值率 351.06%。 

（3）评估结果差异分析及最终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0,906.20万元，采用收益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33,056.00万

元，两者之间的差异为 2,149.80 万元，差异率 6.96%。 

本次评估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的评估方法对其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进行评估,通过对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结果的分析,

我们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原因如下： 

收益法评估结果取决于企业未来经营数据实现的可靠性，因企业未

来受宏观经济、市场变化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使得

未来收益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相对而言，资产基础法较为稳健，从资产

的再取得途径客观地反映了企业净资产的市场价值。 

6.关于评估增值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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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28,401.19万元，主要原因为恒威水泥会计

政策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远低于评估计算的经济寿命年限。 

（2）采矿权评估增值 9,390.50万元，主要原因为企业 2016 年取得

时原矿权价值较低，本次矿权评估市场价值高于出让收益金。 

（3）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4,556.91 万元，主要原因为企业土地于

2004 年原始入账，本次评估参考基准日当地土地市场价格，形成增值。 

7.交易完成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后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李金航 16,200.00 90% - - 

李英科 1,800.00 10% - - 

辽宁金中 - - 18,000.00 100% 

合计 18,000.00 100% 18,000.00 100% 

（二）弘光矿业 

1.标的公司概况 

企业名称：辽阳市弘光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0003189850731 

注册地址：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罗大台镇陆甲村 

法定代表人：徐学林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建筑用石加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矿山年设计生产能力 260 万吨，保有储量 5,321.1 万吨，可采储量

4,706.10 万吨，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并

建有一条 260 万吨/年骨料线，目前正常开采，主要为恒威水泥、百威商

砼提供石灰石、骨料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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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数据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弘光矿业资产总额为 10,008.43万元，负

债总额为 8,736.57万元，净资产为 1,271.86 万元；2023年 1-12 月份，

营业收入为 2,498.28 万元，营业成本为 1,011.26 万元，净利润为 88.53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弘光矿业资产总额为 6,379.91 万元，负

债总额为 4,757.77万元，净资产为 1,622.14万元；营业收入为 2,852.27

万元，营业成本为 1,576.17万元，净利润为 50.28 万元。（以上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3.审计、评估情况 

截至基准日，弘光矿业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8,040.43 万元，负债总额

为 4,866.04万元，净资产为 3,174.39万元；2024 年 1-8月份，营业收

入为 1,690.96 万元，营业成本为 1,040.99 万元，净利润为-502.17 万

元。 

根据北方亚事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2024]第 01-973 号弘光矿业

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弘光矿业净资产评估价

值为 8,527.23万元，较标的公司审定账面值净资产增加 5,352.85万元，

增值率为 168.63%。各类资产及负债的评估结果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4,282.76  5,342.91  1,060.15  24.75  

非流动资产 2  3,757.67  8,050.36  4,292.70  114.24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0.00  0.00  0.00   

      投资性房地产 4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5  1,738.46  2,747.76  1,009.30  58.06  

      在建工程 6  0.00  0.00  0.00   

      油气资产 7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8  1,209.94  3,755.76  2,545.82  210.41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0.00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  809.27  1,546.85  737.58  91.14  

资产总计 11  8,040.43  13,393.28  5,352.85  6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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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12  4,866.04  4,866.04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3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4  4,866.04  4,866.04  0.00  0.00  

净资产 15  3,174.39  8,527.23  5,352.85  168.63  

4.交易标的评估定价及合理性说明 

（1）重要评估假设、评估参数及其合理性： 

基本假设包括企业持续经营假设、交易假设、公开市场假设、资产

按现有用途使用假设。 

一般假设包括对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企业的经营者

是负责的，且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保持企业的正常运作；被评估

单位所在的行业保持稳定发展态势，行业政策、管理制度及相关规定无

重大变化；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

保持一致；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无重大变化

等。 

特殊假设包括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

完整；目标公司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管理层的经

营计划和追加投资可以如期实现。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并作为最终评估结论，资产基础法主要评

估参数包括：经济寿命年限、土地还原率、矿权收益折现率、收益期；收

益法主要评估参数包括：收益年期、毛利率、期间费用率、所得税率、折

现率等。 

（2）相关评估结果情况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8 月 31 日，在持续经营条件下，经资产基

础法评估，弘光矿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8527.23 万元，评估增值

5,352.85 万元，增值率 168.63%。 

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8 月 31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经采用收益法评

估后的弘光矿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8,533.00 万元，增值 5,358.6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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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值率 168.81%。 

（3）评估结果差异分析及最终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8527.23

万元，采用收益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8,533.00 万元，两者之

间的差异为 5.77 万元，差异率 0.07%。 

本次评估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的评估方法对其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进行评估,通过对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结果的分析,

我们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原因同恒威水泥。 

5.关于评估增值情况的说明 

（1）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1,009.30 万元，主要原因为弘光矿业采用

直线法折旧的财务政策，房屋建（构）筑物、机器设备等资产的折旧年

限远低于评估计算的经济寿命年限。 

（2）采矿权评估增值 2,484.20万元，主要原因为企业 2016 年取得

原矿权价值较低，评估结果中包含企业未来开采经营的利润。 

6.交易完成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后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彭耀华 305 61% - - 

李英科 150 30% 150 30% 

唐军忠 45 9% - - 

辽宁金中 - - 350 70% 

合计 500.00 100% 500.00 100% 

（三）本溪永星 

1.标的公司概况 

企业名称：本溪永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502689691779F 

注册地址：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钢都街 9-1 栋 1 至 3 层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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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英辉 

注册资本：1,7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水渣、新型建材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溪永星位于本溪市桥北钢铁产业园内，建有 2 台 HRM3700S 矿粉立

磨，水渣、粉煤灰采购自附近本钢北营公司（6公里）、本钢板材公司（8

公里），供应充足，运输便利，成本优势明显，矿粉主要供应恒威水泥。 

2.所属企业情况 

本溪永星下设本溪长白 1 家全资子公司，本溪长白主营超细粉的生

产及销售，该公司位于本溪永星院内，租赁本溪永星的土地及厂房使用，

建有 2 台φ3.2*13m 管磨，其中 1 台改造为超细粉磨，产品主要供应恒

威水泥及其关联企业生产使用。 

3.财务数据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溪永星资产总额为 18,524.18万元，负

债总额为 15,197.24 万元，净资产为 3,326.94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

入为 6,987.61 万元，营业成本为 6,069.44 万元，净利润为-845.92 万

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溪永星资产总额为 8,000.17 万元，负

债总额为 7,270.24万元，净资产为 729.93 万元；营业收入为 6,011.56

万元，营业成本为 5,731.26万元，净利润为-2,668.86万元，扣除债权

处置损失 848 万元、非正常经营支出 600 万元，全年预计实际亏损 1,200

万元，主要原因为受水泥市场价格下降影响，矿粉售价下降。（以上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4.审计、评估情况 

截至基准日，本溪永星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7,965.39 万元，负债总额

为 6,606.49万元，净资产为 1,358.90万元；2024 年 1-8月份，营业收

入为 3,665.14 万元，营业成本为 3,419.51 万元，净利润为-1,968.0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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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根据北方亚事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2024]第 01-972 号本溪永星

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本溪永星净资产评估价值

为 5,972.77 万元，较标的公司审定账面值净资产增加 4,613.87 万元，

增值率为 339.53%。各类资产及负债的评估结果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1,270.40  1,280.59  10.19  0.80  

非流动资产 2  6,694.99  11,298.67  4,603.68  68.76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200.00  -648.58  -848.58  -424.29  

      投资性房地产 4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5  4,019.93  6,978.57  2,958.64  73.60  

      在建工程 6  0.00  0.00  0.00   

      油气资产 7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8  2,475.06  4,968.68  2,493.62  100.75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2,475.06  4,968.30  2,493.24  100.73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  0.00  0.00  0.00   

资产总计 11  7,965.39  12,579.26  4,613.87  57.92  

流动负债 12  6,606.49  6,606.49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3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4  6,606.49  6,606.49  0.00  0.00  

净资产 15  1,358.90  5,972.77  4,613.87  339.53  

5.交易标的评估定价及合理性说明 

（1）重要评估假设、评估参数及其合理性： 

基本假设包括企业持续经营假设、交易假设、公开市场假设、资产

按现有用途使用假设。 

一般假设包括对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企业的经营者

是负责的，且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保持企业的正常运作；被评估

单位所在的行业保持稳定发展态势，行业政策、管理制度及相关规定无

重大变化；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

保持一致；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无重大变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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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假设包括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

完整；目标公司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管理层的经

营计划和追加投资可以如期实现。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并作为最终评估结论，资产基础法主要评

估参数包括：经济寿命年限、土地还原率、矿权收益折现率、收益期；收

益法主要评估参数包括：收益年期、毛利率、期间费用率、所得税率、折

现率等。 

（2）相关评估结果情况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2024年8月31日，在持续经营条件下，经资产基础法

评估，本溪永星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5,972.77万元，评估增值4,613.87

万元，增值率339.53%。 

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2024年8月31日持续经营前提下，经采用收益法评估后

的本溪永星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6,426.00万元，增值5,067.10万元，增

值率372.88%。 

（3）评估结果差异分析及最终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5,972.77

万元，采用收益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6,426.00万元，两者之

间的差异为453.23万元，差异率7.59%。 

本次评估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的评估方法对其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进行评估,通过对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结果的分析,

我们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原因同恒威水泥。 

6.关于评估增值情况的说明 

（1）固定资产评估增值2,958.64万元，主要原因为本溪永星采用直

线法折旧的财务政策，房屋建（构）筑物、机器设备等资产的折旧年限

远低于评估计算的经济寿命年限。 

（2）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2,493.24万元，主要原因为企业土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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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原始入账，本次评估参考基准日当地土地市场价格，形成土地增

值。 

7.交易完成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后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李英辉 1,615 95% - - 

徐振宇 85 5% - - 

辽宁金中 - - 1,700.00 100% 

合计 1,700.00 100% 1,700.00 100% 

（四）其他事项 

1.恒威水泥实控人李英科与弘光矿业、本溪永星股东均存在代持关

系。2024年11月3日本溪永星、弘光矿业股东已书面说明股权代持关系，

并承诺如因虚假陈述造成损失与李英科承担连带责任。 

2.恒威水泥、弘光矿业、本溪永星的《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

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以上企业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本次交易为股权收购，债权债务由收购后公司承接。 

3.恒威水泥股东李英科、李金航按股权比例以其持有的恒威水泥

3000万元出资额对应股权为保障恒威水泥履行其与辽宁金中签署的相关

合同义务提供质押担保。在恒威水泥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当天同时解除，

由恒威水泥返还剩余款项。除此之外，各企业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

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仲裁、查封、冻结等事项。 

4.恒威水泥、弘光矿业、本溪永星合计为 15家第三方企业提供担保，

已在交易协议约定解除全部对外担保并提供有关证明文件作为支付第二

期股权转让价款的前提条件。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辽宁金中尚未与交易对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经各

方商议，辽宁金中拟分别与恒威水泥、弘光矿业、本溪永星三家企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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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协议主体 

1.恒威水泥交易协议： 

甲方：辽宁金中新材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李英科、李金航 

丙方：辽宁恒威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2.弘光矿业交易协议： 

甲方：辽宁金中新材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彭耀华、唐军忠 

丙方：李英科、李金航 

丁方：辽阳市弘光矿业有限公司 

3.本溪永星交易协议： 

甲方：辽宁金中新材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李英辉、徐振宇 

丙方：李英科、李金航 

丁方：本溪永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二）标的股权 

恒威水泥标的股权为乙方持有的丙方 100%股权。 

弘光矿业标的股权为乙方持有的丁方 70%股权。 

本溪永星标的股权为乙方持有的丁方 100%股权。 

（三）定价基础 

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按照评估价值确定，恒威水泥 100%股权价

值 30,906.20万元、弘光矿业 70%股权价值 5,969.06万元、本溪永星 100%

股权价值 5,972.77万元，合计 42,848.03 万元，转让价款最终以有权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备案为准。 

（四）付款安排 

按照 40%：30%：20%：10%的比例分四期支付。具体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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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生效，转让方取得转让企业债权人的书

面同意文件，双方签署资金监管协议及 100%股权质押协议且转让方已签

署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各项资料并提交受让方后，支付第

一期 40%股权转让价款。 

第二期：转让方解除标的企业全部的对外担保、双方签署《交接协

议》并完成标的企业交接、完成标的企业交接审计及工商变更、李英科

将所持弘光矿业 30%股权质押给辽宁金中并完成质押登记后支付第二期

30%股权转让价款。 

第三期：恒威水泥取得足额缴纳社保、无重大环保/安全事故处罚及

不欠税证明等合同约定事项后支付第三期 20%股权转让价款。 

第四期：交接完成日起 36 个月内转让方未发生违约行为、未出现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或有负债等，或虽出现该等情形但转让方已予解决并承

担全部费用或损失。支付第四期 10%股权转让价款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 1 年期 LPR贷款利率向转让方支付第四期股权价款对应利息。 

（五）债权债务的确认 

标的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预付账款、应收账款等债权在股权

转让完成后仍由标的企业享有。 

标的企业对原股东的借款由收购后公司作为偿还主体分两期支付，

资金为辽宁金中提供的借款。截止交接日应收账款预先从股权转让价款

中扣除，交接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收购后公司根据实际收回金额支付相

应价款，三十六个月后不再支付任何款项。 

已在标的企业截至交接完成日的《交接审计报告》中记载的负债继

续保留在标的企业。未在截至交接完成日的《交接审计报告》中反映的

或有负债，由原股东方承担。 

（六）过渡期损益 

过渡期为评估基准日至交接日，期间产生的损益由转让方承担或享

有。过渡期损益具体金额以辽宁金中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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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记载的金额为准。 

（七）协议生效 

协议经各方中的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自

然人本人签字后生效。 

（八）员工安置 

1.恒威水泥与弘光矿业合计保留的员工不超过 260 人。 

2.百威商砼保留的员工不超过 50 人，本溪永星（含本溪长白）保留

的员工不超过 50 人。 

未接收人员由恒威原股东依法依规妥善安置，全部人员在交接日之

前因劳动关系纠纷、薪资争议等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责任由原股东方承

担。 

（九）交易费用 

本协议项下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和税金，依照法律、法规或相

关规定由各相关方各自承担，本协议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 

（十）其他事项 

1.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3 个工作日内，李英科将其

持有的弘光矿业 30%股权质押给辽宁金中，质押期限为三年，自股权质押

登记完成之日起算。 

2.恒威水泥、弘光矿业、本溪永星股东借款合计 21,832.94 万元，

在股权交割完成后，将由辽宁金中提供借款，用于上述公司偿还原股东

借款。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从辽宁省区位位置来看，辽宁省雄踞东三省南大门，与吉林、河北、

内蒙古相毗邻，海陆交通运输发达，对吉林、黑龙江、京津冀及东部沿

海水泥市场有较强的影响力。辽宁中部区域水泥对吉林、黑龙江两省水

泥市场的冲击尤其明显，2023 年吉黑区域市场受辽宁水泥市场影响，水

泥出厂价格一度降至 200-210 元/吨左右。辽宁区域市场的稳定对吉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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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价格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从辽宁省水泥市场结构来看，辽宁省水泥行业在产新型干法水泥熟

料生产线 44条，产能 4,914万吨。行业集中度低、无领军企业，前三家

企业市场占比约为 50%。从历史来看，该种市场结构对行业秩序易于产生

不利影响，通过整合可以提高公司在区域水泥市场的话语权，培育区域

领军企业，更好的发挥大企业引领作用，有利于稳定和进一步恢复区域

市场秩序。 

从标的企业自身来看，恒威水泥紧邻沈阳，拥有丰富石灰石资源和

完整的产业链布局，具有一定的区位和成本优势，且作为辽宁水泥行业

会长单位，在行业具有较强影响力，是东三省水泥行业协同发展的关键

因素之一。辽宁金中收购恒威水泥及其关联企业，在经济上具有可行性。

同时也符合公司以京津冀为核心，华北为一体，东北、西北为两翼的战

略布局，有利于进一步做强做优公司水泥主业，有利于进一步落实反“内

卷式”竞争要求，有望推动区域行业整体效益进一步向好，促进辽宁乃

至泛东北地区水泥行业生态继续良性发展，进而助力公司水泥业务核心

市场京津冀区域高质量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标的公司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本次收购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

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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